
北京印刷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组织全称为北京印刷学院大学生艺术团，以下简称

“艺术团”。是我校学生的文化艺术活动团体，由校团委指导并负

责管理，由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负责教学指导。

 第二条 艺术团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校园精神文明，

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全力倡导高雅艺术，全面提高人文素质”为基

本宗旨。 

第三条 艺术团以坚持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积极主动、大胆

创新的工作理念，严格组织纪律，提高工作效率，扎实稳定的推进

本团工作。

第二章 任 务

第四条 积极开展各类有组织、有意义、有层次的文化艺术活动，

选拔优秀成员，通过美育培训、社会实践、艺术熏陶等形式，提高

成员的文化艺术品位，有力促进校园文化氛围提升。

第五条 代表学校参加各类国家、北京市文艺比赛、汇演，参

加校际大学生文艺交流活动；参加和承担各类校级重大文艺活动；

举办各类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

第三章 成员及其权利义务

第六条 成员的录用和退出

（一）凡具有一定艺术特长、热心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具有团



队精神和奉献精神的我校学生均可报名参加艺术团。

（二）对报名参加的同学，将结合个人特长和意愿进行选拔。

新成员需经过选拔考核后，达到相应要求可录用加入。

（三）统一招收新成员时间为秋季学期开始阶段，由艺术团组

织宣传和面试，从新生和低年级学生中招收。由各专业部门指导老

师和主席团统一对新成员进行选拔和和考核。考核过关方可加入。

第七条 艺术团成员享有的权利包括：

（一）在团内享有发表意见、提出合理要求的权利和对重大事

宜表决的权利。

（二）在允许的范围内，团内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

自己擅长和喜爱的部门。

（三）有对艺术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提出建议，进行监督的权利。

（四）有对自己的批评进行申辩的权利。

第八条 艺术团成员应履行的义务包括：

（一）加强思想品德的修养，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和学习任务，

努力加强艺术方面的修养。

（二）听从指挥，服从安排，认真完成训练、演出任务。

（三）成员之间应互相帮助，团结友爱。

（四）活动完成后及时归还活动所发下的服装及其他用品，积

极主动做训练和演出过程中的事务工作。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艺术团由主席团主持各项日常工作。主席团成员为团

长一名，副团长四名。



第十条 艺术团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外联部、器乐部、

声乐部、舞蹈部，共七个部门。各部均设部长、副部长。

第十一条 主席团基本职责 :

（一）听取艺术团内工作汇报，经民主讨论，决定艺术团重要

工作，策划艺术团的各项工作。

（二）定期召开成员大会。

（三）制定和修改本组织的章程和制度。

第十二条 各部门职责 :

（一）办公室

协助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室管理；文件的收集和整理。

（二）组织部

负责艺术团内部组织建设和成员教育管理。

（三）宣传部

负责艺术团传统及新媒体平台各类宣传工作。

（四）外联部

提供艺术团与外界交流合作的机会。

（五）舞蹈部

对学校各项活动提供舞蹈指导，向学校大型文艺活动选送舞蹈

类节目，培养并输送优秀舞蹈人才。

（六）声乐部

对学校各项活动提供声乐指导，向学校大型文艺活动选送声乐

类节目，培养并输送优秀声乐人才。

（七）器乐部



对学校各项活动提供器乐指导，向学校大型文艺活动选送器乐

类节目，培养并输送优秀器乐人才。

 第五章 经 费

第十三条 艺术团经费来源：学校拨款和少量合法外联收入。

第十四条 艺术团建立严格的资金收支管理制度，保证资金使

用合理。

第十五条 每年由艺术团办公室实行账目管理公布，并接受艺

术团成员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印刷学院大学生艺术团所有。

第十七条 本章程的修改、终止和补充由艺术团根据学校有关

规章制度的要求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决定。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